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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务部文件
教务（珠海）〔2025〕4 号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
本科生修改学籍基本信息管理办法

为规范学生学籍基本信息的管理，维护学生学籍基本信息的

唯一性和真实性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高等学校学生

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14〕11 号）文件精

神和广东省教育厅的要求，结合我校区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信息修改的范围

（一）学生在高考报名时个人身份信息填报错误的，须经生

源地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更正后，到学校办理有关手续。

（二）学生在高考报名后，以及在校期间，因合理、充分的

理由向公安部门申请变更个人的身份信息，致使与学生学籍信息

不符的，可申请修改相关学籍基本信息。

（三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修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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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处于毕业学期或已毕业者；

2.提交的证明材料不齐全者；

3.要求修改的信息或证明材料涉嫌弄虚作假者。

二、变更项目及证明材料

（一）学生变更“姓名”，需提供户口簿及身份证。

（二）学生变更“身份证号码”，需提供户口簿、身份证、

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（移居港澳的提供公安机关

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及港澳身份证）。身份证号涉及出生日期变

更的，还需提供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。

（三）学生变更“民族”，需提供户口簿、身份证及由户口

所在地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出具并经由国家公证机关公证的民

族成分修改证明。

三、修改程序

（一）学生填写《广东省普通、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

信息修改申请表》，与有关证明材料一并提交所在书院。

（二）申请修改姓名、出生日期等证书需填写的个人信息的，

须经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形成意见，还须由教务部联合书院、党

委学生工作办公室进行人工图像对比。

（三）书院批准后，于每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将修改材料报教

务部审核。学生在学期间申请变更出生日期或身份证号（涉及省

份信息变化或出生日期变化）的，由教务部联系省级公安部门对

其身份信息变更的合法性进行核查，并由相关部门联系省级招生

考试机构对原高考报名资格和录取资格是否仍然有效进行核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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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部门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核查结果通过后，由教务部报省级

教育行政部门审批。

（四）学籍基本信息一般于提交申请后的五个月内修改完成，

修改结果由教务部通知学生，更改后的身份资料正式备案，作为

学籍管理的有效资料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学生应对自己的学籍基本信息真实性负责，入学后应

认真核对本人学籍基本信息，发现学籍信息错漏要尽快申请更正。

（二）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须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

（三）本办法经 2025 年 10 月 20 日教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

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务部负责解释。


